
1

民权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民市监处罚〔2023〕307 号

当事人：民权县绿洲鑫源日化销售部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11421MA41NCAH6A

住所（住址）：民权县城关镇商贸城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魏敏

身份证件号码：412323198105054423

2023年3月10日，我局执法人员根据投诉举报人投诉举

报对民权县佰晟购物广场进行了现场检查，在该购物广场化

妆品专区第一个货架最下层发现标注妮维雅男士水活小蓝

管化妆品一盒，内含妮维雅牌男士水活畅透精华露（净含量：

50g）一支和妮维雅牌男士水活多效洁面乳（净含量：50g）

一支，该包装盒侧面标注：生产日期：MFG20211021 60220225：

03A，该包装盒底部标注：（1990）卫妆准字06-XK-0094号，

生产许可证：XK16-1080415，保质期36个月，生产企业：妮

维雅（上海）有限公司，地址：上海市青浦区北盈路1659号。

民权县佰晟购物广场店长耿远丽（委托代理人）当场提供了

供货商你销售部的营业执照，2023年3月16日，我局执法人

员对你销售部进行了现场检查，你销售部商贸城门面已关闭

停业（已没有商品），已搬迁到东区向阳路，还未营业。

仓库在嵩山路民权县卫生计生监督所对面。我局执法人员对

该销售部仓库检查，未发现该批妮维雅男士水活多效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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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该批妮维雅男士水活多效洁面乳已销售完毕，你销售部

未执行进货查验记录制度。

2023年3月16日，我局对你销售部涉嫌经营未备案的妮

维雅男士水活多效洁面乳且未执行进货查验记录制度一案

进行了立案调查；我局执法人员于2023年3月16日对你销售

部经营者魏敏进行了询问调查。因妮维雅男士水活多效洁面

乳生产企业为妮维雅（上海）有限公司，地址为上海市青浦

区北盈路1659号，2023年3月22日，我局执法人员对上海市

青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出了协助调查函（民市监妆协查

﹝2023﹞1号），经上海市青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协助调查

核实：该产品非妮维雅（上海）有限公司生产，且该产品批

号的标注方式与妮维雅（上海）有限公司采用的标注方式不

同。“妮维雅水活畅透精华露”产品备案已经在2016年6月2

8日注销；“妮维雅水活多效洁面乳”产品备案也已经在20

20年9月1日注销，备案注销后，妮维雅（上海）有限公司未

对前述产品进行再次备案生产。经妮维雅（上海）有限公司

确认，被协查的“妮维雅男士水活畅透精华露套装”不是该

公司生产。2023年4月12日，我局执法人员向你销售部送达

了鉴定结果告知书。

经查：因涉案化妆品无购销记录，你销售部也没有录入

计算机系统，也未进行书面记录，故我局无法精确计算该批

化妆品的货值金额及违法所得，只能查实销售给民权县佰晟

购物广场6盒，销售价格为80元/盒，销货款共计480元。按

现有掌握确凿证据认定违法所得为480元，货值金额不足一

万元。由于你销售部未建立并执行进货查验记录制度，未能

提供出该批化妆品供货商的营业执照及购货票据等相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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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致使我局执法人员无法追踪该批化妆品的来源。

调查认定的事实：你销售部销售未备案的化妆品妮维雅

男士水活畅透精华露套装且未建立并执行进货查验记录制

度。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你销售部的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经营者魏敏

的身份证复印件1份；以此证明你销售部的主体资格及相关

人员的身份情况；

证据二：民权县佰晟购物广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

投资人陈瑞红、店长耿远丽（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各1份；民权县佰晟购物广场出具的委托书1份；以此证明民

权县佰晟购物广场的主体资格及相关人员的身份情况；

证据三：2023年3月16日，我局执法人员在你销售部进

行现场检查时制作的现场笔录1份；2023年3月10日，我局执

法人员在民权县佰晟购物广场进行现场检查时制作的现场

笔录复印件1份；2023年3月16日在你销售部现场检查时的录

像资料制作的视听资料1份；在民权县佰晟购物广场现场拍

摄的妮维雅男士水活畅透精华露套装图片资料1张；民权县

佰晟购物广场提供的妮维雅男士水活畅透精华露套装购进

记录图片资料1张；生产企业妮维雅（上海）有限公司化妆

品生产许可证复印件1份；以此作为证明你销售部销售该批

未备案化妆品的事实；

证据四：2023年3月22日，我局执法人员制作的协助调

查函1份、鉴定期间告知书复印件1份；2023年4月6日，上

海市青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关于协查民权县市场监

督管理局案件有关情况的复函复印件1份；以此证明你销售

证照及相关人员身份.doc
证照及相关人员身份.doc
证照及相关人员身份.doc
证照及相关人员身份.doc
现场检查及扣押.docx
现场检查及扣押.docx
现场检查及扣押.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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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销售的妮维雅男士水活畅透精华露套装化妆品未备案的

事实；

证据五：我局执法人员于2023年3月16日对你销售部经

营者魏敏的询问笔录1份；我局执法人员于2023年3月14日对

民权县佰晟购物广场店长耿远丽（委托代理人）的询问笔录

复印件1份；以此证明你销售部认可销售未备案的化妆品妮

维雅男士水活畅透精华露套装且未建立并执行进货查验记

录制度的事实；

以上证据经查证属实，均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证据要

求，且均有证据提供人签名认可。

2023年4月26日，我局对你销售部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

书（民市监罚告﹝2023﹞39号），并拟对你销售部作出罚没

款共计贰万零肆佰捌拾元（20480元）的行政处罚。你销售

部于2023年4月26日向我局提交了一份陈述材料（减轻行政

处罚申请书 ），于2023年4月28日提交了一份林七乡司庄村

民委员会开具的经营困难证明，望我局能给予减轻行政处

罚。

你销售部销售未备案的化妆品的行为，违反了《化妆品

监督管理条例》第十七条“特殊化妆品经国务院药品监督管

理部门注册后方可生产、进口。国产普通化妆品应当在上市

销售前向备案人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药品监

督管理部门备案。进口普通化妆品应当在进口前向国务院药

品监督管理部门备案。”之规定。已构成销售未备案的化妆

品的违法行为。

你销售部在购进上述化妆品时未建立并执行进货查验

记录制度的行为，违反了《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三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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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第一款“ 化妆品经营者应当建立并执行进货查验记录制

度，查验供货者的市场主体登记证明、化妆品注册或者备案

情况、产品出厂检验合格证明，如实记录并保存相关凭证。

记录和凭证保存期限应当符合本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的

规定。”之规定，已构成未建立并执行进货查验记录制度的

违法行为。

综合考虑该销售部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

危害程度以及主观过错等因素，你销售部积极配合市场监管

部门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但经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你销售部经营者魏敏担任商

丘传伟商贸有限公司监事，且你销售部经营地址在绿洲辖区

内，不在林七乡辖区内，故林七乡司庄村民委员会对你销售

部开具的经营困难证明不足以证明你销售部经营困难，所以

对你销售部提出的减轻行政处罚，本局不予采纳。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

改正违法行为”、《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六十一条第一

款第（一）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

部门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经营的化妆品，并可以没收专

门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原料、包装材料、工具、设备等物品；

违法生产经营的化妆品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1万元以

上3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3

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由备案

部门取消备案或者由原发证部门吊销化妆品许可证件，对违

传伟商贸.doc
传伟商贸.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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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其上一年度从本单位取得收入的1

倍以上2倍以下罚款，5年内禁止其从事化妆品生产经营活

动：（一）上市销售、经营或者进口未备案的普通化妆品；”

和《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责令改正，给

予警告，并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

停产停业，并处3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对违法单位的法

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二）未依照本条例

规定建立并执行进货查验记录制度、产品销售记录制度；”

之规定，本局决定责令你销售部立即改正违法行为：购进化

妆品应当建立并执行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停止销售未备案的

化妆品；并决定对你销售部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1、没收你销售部销售未备案的妮维雅男士水活畅透精

华露套装化妆品的违法所得480元；

2、对你销售部销售未备案的妮维雅男士水活畅透精华

露套装化妆品的行为罚款10000元；

对购进化妆品未建立并执行进货查验记录制度的行为

给予警告，并处10000元罚款。

以上罚没款共计贰万零肆佰捌拾元（20480元）。

请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以上罚款缴

至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民权支行（收款人：民权县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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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税收入财政专户，账号：8200 5610 1421 000 677，地址：

民权县秋水东路民生广场西南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到期不缴纳罚

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加处罚款的数

额不得超出罚款的数额；”、第（四）项“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规

定，逾期不缴纳罚没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并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

日内向民权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于六个月内依

法向民权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

行政诉讼期间，不停止执行。

民权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5月18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三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一份办案机构留存。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8%A1%8C%E6%94%BF%E5%BC%BA%E5%88%B6%E6%B3%95/994226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8%A1%8C%E6%94%BF%E5%BC%BA%E5%88%B6%E6%B3%95/9942261

